
昆山花桥国际商务城中等专业学校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管理办法

第一条 总则

1、为了突出开放式办学特色，引进国外优秀教学资源，提高人

才培养工作水平和学校国际化水平，扩大学校影响，学校鼓励并支持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开展的中外合作办学活动。

2、中外合作项目的开展应密切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和发展需要，

注重前瞻性和持续性，本着平等互利、优势互补、共同提高的原则，

有计划、有组织、有重点的选择共同感兴趣的领域开展多形式、多层

次的合作。

3、在选择外方合作伙伴时应当对其资质和信誉进行详细和全面

的调查和了解，确保合作方具有合法的地位、较高的资质、较高的教

育教学水平、良好的学术声誉、诚信和诚意。

4、中外合作办学必须遵守中国法律，贯彻中国的教育方针，符

合中国的公共道德，不得损害中国的国家主权、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

5、学校依法对合作办学的教师、学生进行管理。外方合作办学

者应当从本教育机构中选派一定数量的教师到学校任教。

6、学校各有关部门应当根据国家有关规定，通过合法渠道引进

教材。引进的教材应当具有先进性、适用性，内容不得与中国宪法和

有关法律、法规相抵触。学校应当对开设课程和引进教材的内容进行

审核，并将课程和教材清单及说明及时报审批机关备案。注重教材本

土化的建设。



7、学校应当会同外方合作者采取得力措施培训教师，以保证教

学质量。

8、中外合作办学项目颁发的外国教育机构的学历、学位证书，

其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应当不低于该外国教育机构在其所属国的标准

和要求。

9、中外合作办学项目颁发的外国教育机构的学历、学位证书，

应当与该外国教育机构在其所属国颁发的学历、学位证书相同，并在

该国获得承认。

10、学校应当通过网络、报刊等渠道，将合作办学项目的办学层

次和类别、专业设置、课程内容、招生规模、收费项目和标准等情况，

每年向社会公布。

11、学校应当按上级要求每年向审批机关提交办学报告，内容应

当包括中外合作办学单位和项目的招收学生、课程设置、师资配备、

教学质量、财务状况等基本情况。

12、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不得有下列任一情形：

（1）发布虚假招生简章或者招生广告，骗取钱财；

（2）擅自增加收费项目或者提高收费标准；

（3）管理混乱，教育教学质量低下；

（4）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财务管理；

13、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收费项目和标准的确定，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执行，并在招生简章中载明。



第二条 项目名称

本办法所称“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以下简称“合作项目”)是指以

学校名义与国外、港澳台地区教育以及其它机构合作举办的各类学历

教育或非学历教育项目。

第三条 项目设置

1、学校对有意向与国（境）外举办合作办学的项目进行论证、

洽谈、签署协议、报批等工作。

2、合作项目的有关协议、合同等文本须交学校法律顾问审阅，

经法律顾问审阅的协议、合同为最终签署文本。

3、合作项目的协议、合同等文本由学校法人代表或由法人代表

授权的领导签署。未经授权，各部门不得擅自代表学校签署任何形式

的合作文本。

4、合作项目的中止或终止事宜须由学校办公会讨论决定。

第四条 项目行政管理

1、合作项目的归口管理部门是学校招生就业处，合作项目启动

后的日常事务管理由承办合作项目的系部具体负责。

2、承办合作项目的系部须指定一名项目负责人和一名专业负责

人，负责项目的执行和日常管理工作；项目执行过程中的协调工作由

学校招生就业处负责。

第五条 项目日常事务管理

1、学校招生就业处负责全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日常事务管理

工作。



2、招生就业处主要工作职责为：

（1）配合学校做好合作项目招生策划、招生宣传等工作；

（2）在合作项目启动后运行期间，与国外合作方密切联系，做

好合作项目学生国外学籍注册与管理工作；

（3）与国外合作方及校内合作项目承办系部密切配合，及时处

理日常相关事务，协调好中外学籍衔接工作；

（4）在学校教务处和各有关系部配合下，与国（境）外合作方

协商做好日常教学安排和教学管理等工作，并协调和督促各有关系部

认真执行；

（5）为合作项目在校生赴国留学提供相应服务和支持；

（6）其它合作项目日常事务管理工作。

第六条 项目教学管理

1、凡涉及到学校计划内招生生源的合作项目，其教学活动须接

受教务处的统一管理。

2、合作项目日常教学安排和教学管理等工作由学校招生就业处

与国（境）外合作方协商解决，并由校内承办系部具体执行落实。

第七条 项目学生管理

1、合作项目学生管理工作由学校招生就业处、学工处和相应的

合作项目承办系部承担。

2、承办系部须按学校学生管理的相关规定，安排专兼职合作项

目学生管理人员，主动了解合作项目学生的思想动态，积极探索合作



项目学生管理的特殊性，切实做好各项管理工作，确保学生思想稳定，

学习积极，努力完成学习任务，达到合作项目所规定的目标。

第八条 项目资金管理

1、凡举办中外合作办学并收取一定费用的项目，收取的所有资

金及各项服务收入均须上缴学校财务处统一管理。

2、所有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收取的资金，由财务处按照国家和学

校的有关规定予以管理。

3、学校财务处将为各合作项目单独设立校内账户，专款专用。

第九条 项目资金使用及分配管理

1、项目启动之前，学校同意的有关出访及接待费用由学校支出。

项目启动之后，与项目有关的一切开支原则上从项目经费中支付。

2、鉴于合作项目对教学要求较高、学生管理难度较大的特点，

学校在预算中专门列出合作项目的经费额度。

3、在合作项目开展期间，日常管理和教学管理相关费用从经费

额度中支付。

第十条 附则

本办法由学校技培处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昆山花桥国际商务城中等专业学校

2017 年 5月 15 日


